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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詢事項 
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 
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衛福部社論「迎接外籍配偶營造多元臺灣

」內文提及「現在卻是從東南亞進口外籍配偶」等語實為不妥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4-48） 

邱委員就本部社論「迎接外籍配偶營造多元臺灣」內文提及「現在卻是從東南亞進口外籍配

偶」等語實為不妥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經查該文字出自本部社會及家庭署 93 年社區發展季刊 105 期社論 P3，「…現在卻是從東南亞

進口外籍配偶，讓屬於中下階層的臺灣男人得以一圓結婚生子的美夢。」該篇文章主要是在

描述當時社會背景下，外籍配偶人口逐年增加，且被賦予傳宗接代、養兒育女及分擔家中經

濟等角色，雖然主編（專家學者）以「進口」一詞旨在凸顯社會上仍有多數人未能公平看待

之，並藉此喚起應以多元文化觀點教育社會民眾，讓其順利融入台灣社會，惟該用詞欠允，

引發社會議論之處，本部將加強把關，謹慎用詞。 

二、政府自 92 年起推動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，進一步強化新移民體系、推動整體照顧輔

導服務，並不斷落實多元文化的觀念宣導，對於外籍配偶的服務也從一開始強調其生活適應

與融入，逐漸朝向對於多元文化的包容與並重，更強調尊重外籍配偶本身的主體性與自立發

展，併與說明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有關勞動部、教育部推動「雙軌訓練旗艦

計畫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1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4-44） 

羅委員明才就有關勞動部、教育部推動「雙軌訓練旗艦計畫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勞動部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自 92 年度起辦理迄今，招生名額係以外加名額方式處理，鑑於現行

技專校院實際招生仍有缺額，另為避免外加名額班級壓縮正規班級教學資源，本部先後與勞

動部就上述問題進行多次討論會議，例如 102 年 9 月 2 日召開「經濟部、勞委會與教育部幕

僚小組第 7 次會議」、103 年 1 月 7 日召開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及教育部 103 年產

學專班會議」等，討論共識略以，自 104 學年度起，技專校院辦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應由本

部核有該校當年度招生名額之學制與系科提出申請。此外，本部先後以 103 年 9 月 12 日臺教

技(一)字第 1030129011A 號函及 103 年 12 月 25 日臺教技(一)字第 1030189096 號函建請勞動

部開放進修學制辦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，以期給予學校更大辦學彈性，擴大雙軌訓練旗艦計

畫效應。 


